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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參加五一勞動節遊行 

 

12月5日黃捷市議員於高雄市議會召開「高雄市專案產業別勞檢施行工會陪鑑制公聽會」，

隨後高雄市勞工局組織科石科長及條件科陳科長來訪，與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暨友會之幹

部，就勞動檢查及工會陪鑑事項進行討論。16 日的會面大致就幾個議題進行討論：1. 關

於工會參與勞檢陪鑑的事項，勞工局會依據其他縣市的實施經驗，進行評估。2. 勞檢集

中在勞動基準事項，但幼托職場關於勞動條件與其他違規事項的規範，另分散在教育局

與社會局的業務職權範圍，有必要推動跨局處的聯合稽查機制。3. 對於托育人員的勞動

教育，勞工局可提供客製化的課程規劃，並安排勞檢人員就臨場勞檢標準與技巧，與基

層工作者進行互動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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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草案」 

公聽會相關報導 
 

日前臺南市政府提出「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草案」，送交臺南市議會審議，但

因草案中若干內容引發不同意見，市議會決議全案保留，要求市政府先行舉辦公聽會，

蒐集社會各界意見之後再行審議。其中最具爭議性的是草案第 10 條，規範「托嬰中心、

幼兒園、兒童課後服務班及中心、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及其他兒少安置場所應裝設監

視錄影設備。」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向來反

對於托育場所裝設任何監

視錄影設備，得知臺南市

政府制訂自治條例草案之

後，立即彙整發出工會的

修正意見，並廣邀相關托

育及社會團體共同連署，

表達我們認為「監視設備

不是消除兒虐事件解方」

的主張，至今已獲得十數

個團體的連署支持。（修正

意見連署書請見下頁） 

 

在 12 月 27 日及 30 日的兩場公聽會中，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暨各地友會亦分別派出若干代

表，就各個面向表達來自基層工作者的觀點：綜合來說，我們認為唯有提供優質的勞動

環境、在適當的師生照顧比底下，讓托育工作者的身心壓力減量，才能夠使工作者創造

優質的教保服務照顧，從而減少托育場所中不當管教事件的發生。 

 

在公聽會進行過程中，我們

也看到其他來自托育現場

的工作者發聲，大家不約而

同地指出，對基層工作者的

信任與尊重，其實才是營造

優質托育環境的作法。反過

來說，長期在監控環境下工

作，有再強的心臟也無法負

荷，這幾年有很多優秀夥伴

離開職場，就是因為壓力實

在太大。工會將持續倡議此項議題，並連結更多社會能量，來維護托育現場的正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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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暨托育、公民團體對於 

「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草案」 

第 10條條文的修正意見 

108 年 12 月 

 

日前臺南市政府提出「臺南市兒童及少年保護自治條例草案」，送交臺南市議會審議，其

中最具爭議性的是草案第 10 條，規範「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服務班及中心、居

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及其他兒少安置場所應裝設監視錄影設備。」 

 

由基層托育工作者組成的全國教保產業工會暨各地友會，反對於任何幼托場所裝設監視

錄影設備，我們主張草案第 10 條條文並無必要，應該與予刪除。 

 

 市府草案條文 修正意見 

第

10

條 

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服務班及中心、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以

下簡稱托育人員)及其他兒少安置場所應裝設監視錄影設備。 

前項監視錄影設備之設置、管理與攝錄影音資料之處理、利用、查閱、

保存方式與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主管機關受理兒少保護案件調查時，第一項場所負責人或從業人員有主

動配合調查及提供證據之義務。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將第一項場所裝設監視錄影設備納入相關評鑑或

考核措施。 

刪除此條

文 

 

我們主張刪除草案第 10 條的理由如下：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兒童少年保護統計，以 108 年第二季的數字來看，在全國

共 2765 人的兒童少年受虐個案中，施虐者為（養）父母、手足、（外）祖父母、其

他親屬及同居人之家內案件，共有 1642 人，佔全部之 59.39%；施虐者為教師、同學

及保母之案件，僅有 83 人，佔全部之 3.00%；另有施虐者為其他及不詳之案件，共

有 1040 人，佔全部之 37.61%。施虐行為其實以家內事件為大宗，如要預防兒童少年

受虐，應致力於消除施虐者的施虐原因，而非以監視手法對待托育工作者。 

 

二、優質的托育關係應該建立在互信基礎上。在托育場所設置監視錄影設備會破壞上述

互信基礎，於托育關係中製造緊張因素，反而影響托育服務品質。防範於幼托場所發

生不當管教兒童事件的優先作法，應是改善整體幼托產業的工作環境，包括：提升照

顧人力配置、加強並落實稽查機構超收兒童、提高教保服務人員的勞動條件等，以降

低教保工作者的身心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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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的幼托服務量已經不足，再加上師生照顧比過高，托育工作者工作負擔大、勞

動條件欠佳，托育工作者養成之後流失嚴重，以監視的方法對待工作者，只會更降

低專業工作者投入職場的意願。家長們如能將心比心，必定也不會接受自己在工作

時隨時受到監視。 

 

四、於幼托場所裝設監視設備涉及侵犯當事人（包括受照顧的嬰幼兒）隱私及個人資料

保護。尤其居家托育場所是位於私宅。 

 

五、目前中央法規僅規範於托嬰中心裝設監視設備，地方如通過比中央更加限制人民權

益之規範，恐生爭議。 

 

 

 

發起團體： 

 

全國教保產業工會 

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 

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 

高雄市教保人員職業工會 

屏東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台北市教保人員協會 

財團法人育合春教育基金會 

 

 

連署團體：（持續連署中） 

 

部落互助托育行動聯盟                         婦女新知基金會 

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                   苗栗縣托育人員發展協會 

新北市托育人員互助發展協會                   臺中市托育人員發展協會 

台東縣褓姆職業工會                           新竹縣保母協會 

台南市居家托育人員自救會                     宜蘭托育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澎湖縣保母服務協會                   基隆市褓姆業職業工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彩色頁女性願景協會             社團法人台灣南方社會力聯盟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 

台南市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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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灑錢了事！友善生育、共同育兒才是正解！ 請各黨

候選人承諾，選後落實改革！ 民間團體聯合記者會 

 

兩大黨總統候選人上個月陸續提出生育政見，競相加碼育兒津貼成選戰主軸。多個民間

團體於 12 月 10 日召開記者會，指出發錢無法解決育兒家庭困境，主政者應該提出明確

的改革方案，支持雙親共同育兒、落實友善生育職場、創造友善親子的共養空間。民間

團體聯合提出友善生育六大訴求： 

 

一、讓爸爸／配偶享五天有薪陪產檢假，以支持雙親從孕產準備即共同參與育兒。 

 

二、凡媽媽產假期間或生產後兩個月內，爸爸／配偶請育嬰假者，第一個月可領育嬰留

職津貼九成薪，在經濟受到合理保障下一起迎接新生兒。 

 

三、育嬰假期間保費由政府全額補助，以示政府共同分擔生養成本。 

 

四、不分職業同等享有七天有薪家庭照顧假，別讓家長在失去薪資與投身照顧中陷入兩

難。 

 

五、落實縮短整體工時政策及「性別工作平等法」14-25 條各項促進工作平等措施，避免

家長蠟燭兩頭燒，真正享有生養的經濟保障及親職時間。 

 

六、建構友善育兒空間，把探索奔跑的權利還給孩子，也讓養育照顧不孤立。 

 

參與聯合記者會並就訴求發言的民間團體包括：生育改革行動聯盟、托育政策催生聯盟、

臺灣男性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臺北市

醫師職業工會、教育家長協會與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照片來源：婦女新知基金會網

頁）【詳細閱讀】 

 

https://www.awakening.org.tw/news/5343

